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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上海市重大行政决

策程序规定》《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工作规则》等相

关规定，2023 年 6 月至 7 月期间，我委组织开展《青浦区数

字健康城区建设规划》公众参与活动，通过公开征求意见、

书面征求意见、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相关公众意见，并就

相关意见建议进行研究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2023年 6月 12至 7月 11日在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官网公

告栏目发布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《青浦区数字健康城区建设

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公告，提供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和

联系地址，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，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意见

和建议。 

2023 年 7 月我委面向全区各医疗机构就诊市民和座谈

会上共发出调查问卷 209 份，收回 205 份，根据意见和建议

的主要内容对《青浦区数字健康城区建设规划》内容进行了

修改。比较集中的意见有： 

1.就医便捷程度； 

2.就诊等待时间； 

3.看病效果和医生专业水平； 

4.收费合理问题。 

意见 3、4 未采纳，数字健康城建设规划不涉及收费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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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医疗质量的内容，留作参考。 

2023 年 7 月 26 日，我委组织召开了青浦区数字健康城

区规划座谈会，经我委介绍《青浦区数字健康城区建设规划》

的起草情况及规划内容后，参会代表提出三条建议，根据意

见和建议的主要内容，我委对《青浦区数字健康城区建设规

划》进行了解答和修改。具体意见如下： 

1.加强数字健康城区服务的宣传引导； 

2.强化基层医生的服务引导与主动服务意识； 

3.进一步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。 

以上建议均采纳，并已在规划中体现。 


